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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条例

(2005 年 1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4 号公

布 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科学、有效地开展海关统计工作，保障海关统

计的准确性、及时性、完整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海关统计是海关依法对进出口货物贸易的统计，是

国民经济统计的组成部分。

海关统计的任务是对进出口货物贸易进行统计调查、统计分

析和统计监督，进行进出口监测预警，编制、管理和公布海关统

计资料，提供统计服务。

第三条 海关总署负责组织、管理全国海关统计工作。

海关统计机构、统计人员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》及本条例的规定履行

职责。

第四条 实际进出境并引起境内物质存量增加或者减少的

货物，列入海关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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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境物品超过自用、合理数量的，列入海关统计。

第五条 下列进出口货物不列入海关统计：

(一)过境、转运和通运货物；

(二)暂时进出口货物；

(三)货币及货币用黄金；

(四)租赁期 1 年以下的租赁进出口货物；

(五)因残损、短少、品质不良或者规格不符而免费补偿或者

更换的进出口货物；

(六)海关总署规定的不列入海关统计的其他货物。

第六条 进出口货物的统计项目包括：

(一)品名及编码；

(二)数量、价格；

(三)经营单位；

(四)贸易方式；

(五)运输方式；

(六)进口货物的原产国(地区)、启运国(地区)、境内目的地；

(七)出口货物的最终目的国(地区)、运抵国(地区)、境内货

源地；

(八)进出口日期；

(九)关别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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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统计项目。

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海关监管需要，海关总署可以对统计项

目进行调整。

第七条 进出口货物的品名及编码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统计商品目录》归类统计。

进出口货物的数量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

录》规定的计量单位统计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》由海关总署公布。

第八条 进口货物的价格，按照货价、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、保险费之和统

计。

出口货物的价格，按照货价、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输出地点装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、保险费之和统计，其中包

含的出口关税税额，应当予以扣除。

第九条 进口货物，应当分别统计其原产国(地区)、启运国

(地区)和境内目的地。

出口货物，应当分别统计其最终目的国(地区)、运抵国(地

区)和境内货源地。

第十条 进出口货物的经营单位，按照在海关注册登记、从

事进出口经营活动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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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进出口货物的贸易方式，按照海关监管要求分类

统计。

第十二条 进出口货物的运输方式，按照货物进出境时的运

输方式统计，包括水路运输、铁路运输、公路运输、航空运输及

其他运输方式。

第十三条 进口货物的日期，按照海关放行的日期统计；出

口货物的日期，按照办结海关手续的日期统计。

第十四条 进出口货物由接受申报的海关负责统计。

第十五条 海关统计资料包括海关统计原始资料以及以原

始资料为基础采集、整理的相关统计信息。

前款所称海关统计原始资料，是指经海关确认的进出口货物

报关单及其他有关单证。

第十六条 海关总署应当定期、无偿地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

供有关综合统计资料。

直属海关应当定期、无偿地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有关综合统计资料。

第十七条 海关应当建立统计资料定期公布制度，向社会公

布海关统计信息。

海关可以根据社会公众的需要，提供统计服务。

第十八条 海关统计人员对在统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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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。

第十九条 当事人有权在保存期限内查询自己申报的海关

统计原始资料及相关信息，对查询结果有疑问的，可以向海关申

请核实，海关应当予以核实，并解答有关问题。

第二十条 海关对当事人依法应当申报的项目有疑问的，可

以向当事人提出查询，当事人应当及时作出答复。

第二十一条 依法应当申报的项目未申报或者申报不实影

响海关统计准确性的，海关应当责令当事人予以更正，需要予以

行政处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的

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